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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
有關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資料

本公告由華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
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(1)及13.51(2)(h)條作出。

本公司留意到在南華早報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日刊發的一篇報導，提及本公司
獨立非執行董事麥建光先生（「麥先生」）受到中國証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行政處
罰。

本公司確信有關事項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（「本集團」）的董事、管理層及本集團
的任何業務或經營無關（除麥先生身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此一事實外）。本公
司現正就有關報導向麥先生作出相關查詢，並將根據上市規則於取得有關資料後
即刊發進一步公告。

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務請注意投資涉及的風險，且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華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潘昭國

香港，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六名執行董事包括朱林瑤女士（主席）、劉志德先生（總
裁）、潘昭國先生、王光雨先生、夏利群先生、熊卿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
包括麥建光先生、麻雲燕女士及李祿兆先生組成。

*　僅供識別


